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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府教體字第1020325785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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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(以下簡稱食藥署)函復臺

中市餐盒食品商業同業公會所詢有關基因改造黃豆相關疑

義案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2年10月16日臺教國署學

字第102010182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案關於基因改造食品，本府業於102年5月29日以府教體

字第1020156677號函及102年5月30日以府教體字第102016

6688號函諒達。

三、食藥署來函主要內容如下：

(一)基因改造食品是透過遺傳基因工程，把基因植入品種優

良的作物中，使這些基因具有抗蟲、耐旱、抗殺草劑等

功能，可以提昇糧食生產量，解決人類糧食不足的問題

。國際間，上市的基因改造食品皆經過嚴謹的安全評估

。基因改造作物安全性評估的目的是為了確保食用基因

改造作物的風險等同或是低於傳統作物，也就是說食用

基因改造作物並不會比食用傳統作物來的更危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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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「黃豆」在國內使用範圍極廣，其食用安全性為消費民

眾、民間團體及媒體長期以來關注之議題，食藥署本於

職責，為把關及審查基因改造黃豆之安全，訂定並公告

「基因改造食品安全性評估方法」，並且邀集分子生物

、農藝學、農業化學、毒理學、免疫學、營養學、生物

化學、微生物學、醫學、生物技術及食品科學等相關領

域專家學者組成「基因改造食品諮議會」，對每一件基

因改造食品查驗登記案逐案嚴格審查，其審查之重點包

括產品的毒性、過敏誘發性、營養成分等，也同時參考

先進國家對該基改黃豆安全性評估結果，最後針對每件

申請案加以檢驗，確認轉殖基因之表現情形，整體確保

其食用安全，才會發給許可，且食藥署每年監測250件

以上食品，皆未有未經查驗登記許可之基因改造品系。

(三)依前述，通過查驗登記許可之基因改造黃豆，自可供為

食品加工製造使用。至於基因改造黃豆是否須排除於製

作團體膳食或學生營養午餐乙節，因無涉食品衛生安全

及品質，非屬食藥署業管範疇，食藥署尊重主管機關之

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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